浙江大学

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

（高校辅导员计划专用）
   浙江大学   （甲方）按照教育部的录取标准，录取               （乙方）推荐的          （丙方）为2013年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博士研究生，经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推荐丙方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甲方按照录取标准录取丙方在甲方教育学院，作为2013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学习专业为                           ，学制    年。
二、丙方的工资关系、人事档案、户籍关系等不转入甲方，丙方的工资、各种补贴、差旅费和医药费等由乙方负责。
三、丙方在甲方学习和研究期间必须自觉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甲方按照培养要求和有关规定负责对其在校期间的管理。乙方配合甲方的工作，经常关心丙方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并保证丙方在学期间至少有一年的脱产学习时间。
四、丙方在学习期间如有学籍异动情况，应当征得乙方同意后，向甲方提出申请。丙方因故不能如期毕业，经甲、乙方审查同意可延长学习时间。丙方如不能完成学业，按甲方规定办理退学及离校手续，甲方将其学习档案转回乙方。
五、丙方毕业后，按规定办理离校手续。甲方将丙方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学习档案寄给乙方，丙方到乙方报到后由乙方将证书发给丙方。

六、本协议经甲乙两方代表签名、加盖公章，丙方签名后生效。有效期至丙方结束学业时为止。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浙江大学            乙方：                            丙方：学生
代表:                        代表:                                          

公章:                        公章: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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